[bookmark: _GoBack]附件1

上海市省际汽车客运站收费实施细则（修订草案）
[bookmark: sort_0_zhang_1]　
第一章　总　则
[bookmark: tiao_1]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汽车客运站的收费管理，保护客运经营者、旅客和汽车客运站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17号）《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交运规〔2019〕17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bookmark: tiao_2]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省际汽车客运站及客票代售处的收费行为。
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省际汽车客运站（以下简称“客运站”），是指经交通主管部门核准的，以站场设施为依托，为省际道路客运经营者和旅客提供有关运输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车站。
[bookmark: tiao_3]第四条  客运站收费实行分类管理。客运站提供的车辆站务基本服务以及旅客基本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客运站提供的可由班车客运经营者、旅客自主选择的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车辆站务基本服务收费包括客运代理费、客票代理费、班车延误费、班车脱班费、班车停班损失补偿费。
旅客基本服务收费包括补票手续费、退票手续费、旅客站务费。
第五条 车辆站务基本服务和旅客基本服务的收费标准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交通主管部门，遵循补偿成本、合理盈利、公平负担、优质优价的原则制定，并根据客运站服务成本变动情况适时调整。

[bookmark: sort_1_zhang_2]　第二章　车辆站务服务收费
[bookmark: tiao_4]第六条　客运站向客运经营者提供客运代理、行包运输代理、车辆安检、紧固机件、车辆外部清洗、车厢内清洁及垃圾清理、车辆消毒消杀、车辆停放看管等服务项目时，可收取相应费用。 
[bookmark: tiao_5]　　第七条　客运站代客运经营者销售客票、检票、发车等客运业务，可向客运经营者计收客运代理费。客运代理费包含提供销售客票服务收取的客票代理费。客运经营者未委托客运站销售客票的，不需向客运站支付客票代理费。
　　第八条　客运经营者或客运站委托代理销售客票，应与代理方签订代理售票协议，在协议中载明客票代理费相关内容，按协议约定向代理方支付客票代理费。委托方是客运经营者的，则应将协议告知有关始发客运站。 
[bookmark: tiao_7]　　第九条　客运站代客运经营者受理行包托运业务，可向客运经营者收取行包运输代理费，收费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 
[bookmark: tiao_8]第十条　客运站根据行业管理规范或客运经营者要求，为车辆提供安全检查、紧固机件、车辆外部清洗、车厢内清洁及垃圾清理、车辆消毒消杀等服务项目，可向客运经营者计收相关费用，收费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十一条 客运经营者需在客运站内停放车辆（应班车除外），委托客运站负责看管，客运站可根据不同车型按辆次、时间向客运经营者计收车辆停放费，收费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 
[bookmark: tiao_11]第十二条　除不可抗力外，客运经营者或客运站超过规定发车时间延误发车、脱班或擅自取消当次班车的，责任方应向对方相应支付班车延误费、班车脱班费、班车停班损失补偿费。 
延误发车是指发车超过规定发车时间30分钟以上，1小时以内。脱班是指发车超过规定发车时间1小时以上。

[bookmark: sort_2_zhang_3]　第三章　旅客服务收费
[bookmark: tiao_12]　　第十三条　客运站向旅客提供补票、退票、送票、行包变更、行包装卸、行包保管、小件物品寄存、站务等服务项目时，可收取相应费用。 
[bookmark: tiao_13][bookmark: tiao_14]　　第十四条　对在出站时无票或持无效客票的乘车旅客，客运站应当向乘客补收自班车始发站至旅客到达站的票款，可另加收补票手续费。补票手续费归客运站所有。
　  第十五条　客运站、客票代售处办理退票时可向旅客收取退票费，国家有免费退票政策的除外。
　　因延误发车或脱班的，应当为旅客办理全额免费退票，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旅客相应赔偿。客运站发车后不办理退票。
　　旅客退票应由原售票处受理。客票代售处售出的客票在发车前1小时以内发生退票的，应由始发客运站售票处办理，始发客运站受理旅客退票后，原客票代售处的票款相应全额解交始发客运站。 
第十六条  旅客遗失客票的，经核实其身份信息后，客运站、客票代售处应当免费为其补办客票。旅客购票后，需要改变乘车时间、车次的，在不变更起讫站的前提下，可以按照客运站规定的改签规则进行改签。客运站、客票代售处依据改签规则收取改签费，鼓励客运站、客票代售处向旅客免费提供改签服务。
[bookmark: tiao_15]　　第十七条　旅客预定客票并要求送票的，收费标准由客运站或客票代售处自主制定。 
[bookmark: tiao_16]　　第十八条　客运站在优先满足旅客随身行包运输的基础上，可提供由托运人单独委托办理物品运输服务。客运站可应旅客要求提供行包相关变更、装卸、保管服务。
　　行包变更、装卸、保管服务收费标准由客运站自主制定，计费规则由市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市价格主管部门另行制定并发布。 
[bookmark: tiao_17]　　第十九条　客运站对旅客寄存的小件物品，可收取小件物品寄存费，收费标准由客运站自主制定。 
[bookmark: tiao_18]第二十条　客运站具备站级标准规定的设施、设备，为旅客提供候车、休息、治安、安全检查、信息等客运服务，经市交通主管部门和市价格主管部门批准后，可向旅客计收旅客站务费，旅客站务费作为票价的构成部分，不得在客票外向旅客另行收取。
　
[bookmark: sort_3_zhang_4]　第四章　附　则
[bookmark: tiao_19]第二十一条  客运站经营者在不改变客运站基本服务功能的前提下，根据客流变化和市场需要拓展的除省际班线客运之外的服务功能，可以向服务对象收取相应费用，收费标准由客运站与服务对象协商确定。
第二十二条　客运站经营者和客运经营者等服务对象应当依法自愿签订服务合同，双方按照合同的规定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bookmark: tiao_20]第二十三条　客运站经营者与客运经营者，客运站或客运经营者与客票代售处签订的代办协议应使用统一规定的结算合同文本，并报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客运站经营者按本实施细则和有关规定结算有关费用后，余款应按期解交客运经营者。解交时，客运站应提供税务机关监制的发票，并按发票栏目逐一注明金额。客运站拖延解交，应按有关规定或双方签订的协议向客运经营者支付滞纳金。 
[bookmark: tiao_21]　　第二十四条　客运站经营者应当严格执行明码标价有关规定，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清晰明白公示收费定价主体、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计费规则等内容。 
[bookmark: tiao_22]　　第二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按职责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自2022年10月20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7年10月19日。原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省际汽车客运站收费实施细则＞的通知》（沪发改规范〔2017〕8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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